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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法规释义系列之一，本册主要内容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本书由直接参与起草的官员、专家、学
者编写，准确诠释立法原意，指导法律实务，既到位又具权威性，并于第一时间推出，竭诚服务于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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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农产品生产　　生产过程是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环节，本章规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对农产品生产环节进行了规范：一是制定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生产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产品生产的指导，农业科研教育机构和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应当加强对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二是加强对农业投入品及其使用进行管理，对
可能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肥料、兽医器械，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实行许可制度。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定期对可能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肥料等农业投入品进行监
督抽查，并公布抽查结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业投入品使用的管理和
指导，建立健全农业投入品的安全使用制度。三是规范农产品生产活动，要求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农产品生产者应当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严格执行农业
投入品使用安全间隔期或者休药期的规定，禁止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业投
入品。四是要求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自行或者委托检测机构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状
况进行检测；经检测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不得销售。　　第二十条国务院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生产技术
要求和操作规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产品生产的指导。　　【释义】
本条是关于制定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生产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及加强对农产品生产的指导的规定。
　　由于农产品不同于工业产品，有其特殊性，要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就要坚持农产品生产的全
程监控与突出源头治理相结合的原则。而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有着直接、重大的影响
。因此，生产过程控制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环节。为了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本法对农产品的
生产环节控制给予了高度重视。本条规定的就是为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即制
定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生产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　　按照本条规定，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年产技术要求和操作
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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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法规释义系列之一，本册主要内容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本书由直接参与起草的官员、专家
、学者编写，准确诠释立法原意，指导法律实务，既到位又具权威性，并于第一时间推出，竭诚服务
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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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买了这个就不用买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了，因为里面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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